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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96      证券简称：百洋股份          公告编号：2018-066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28 日

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向南宁市区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及《关于为参股公司向广发银行

南宁分行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的参股公司广西鸿生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生源股份”）拟

分别向南宁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广发银行南宁分行申请额度为人民币 3,000

万元、1,000 万元的授信，授信期限分别为两年、一年，用于满足其在建工程项

目及承揽工程项目建设等日常营运资金需求。广西鸿生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的所

有法人股东，即公司与广西鸿生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生源科技”）

均为上述综合授信提供全额担保，鸿生源科技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因公司董事长孙忠义先生及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欧顺明先生担任

鸿生源股份的董事，鸿生源股份为公司的关联法人，上述对外担保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

需要经过股东大会批准，与该交易有关的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

表决。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其中关联董

事孙忠义先生、蔡晶女士（孙忠义先生配偶）、欧顺明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

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8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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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鸿生源股份概况 

公司名称：广西鸿生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南宁市高新区高新四路 9 号 4 楼 405 号房 

法定代表人：赵荣权 

注册资本：贰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5 年 07 月 21 日 

主营业务：城镇污泥处理，城镇生活垃圾处理、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废旧塑

料加工、销售；土壤调理剂的生产、销售；城镇污泥处理与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技

术的研究开发和咨询服务；市政公用工程，环保工程；环保设备的研发、生产、

销售、安装与维修；生物有机肥、有机物料腐熟剂的生产及销售。 

2、鸿生源股份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元（人民币） 

项目 
2017 年度（或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8 年 1-6 月（或 2018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73,608,119.16 548,795,710.70 

负债总额 266,695,903.34 290,683,611.35 

银行贷款总额 100,000,000.00 14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266,695,903.34 250,683,611.35 

非流动负债合计 - 40,000,000.00 

净资产 206,912,215.82 258,112,099.35 

营业收入 241,204,219.81 139,617,626.14 

净利润 32,214,060.22 14,076,491.11 

 

三、反担保人基本情况 

反担保人：广西鸿生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广西南宁市青秀区青山路 6 号东方园小区 8 栋 7 层 709 号房 

法定代表人：黄敏 

注册资本：贰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2 年 0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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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环保和生物工程技术的咨询服务；环保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市

政公用工程、钢结构工程、建筑装饰装修设计、施工；环保设备的生产销售及安

装；生物有机肥、有机物料腐熟剂、有机肥料的生产及销售；销售：化肥、钢材、

土壤调理剂；以下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农产品、花卉种植和销售。  

 

四、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南宁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授信合同》主要内容：鸿生源股份因资金

周转需要，向南宁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授信额度为人民币3,000万元的流

动资金借款授信，授信期限为两年。 

南宁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公司及鸿生源科技以

连带责任保证方式，均为鸿生源股份在最高本金限额内发生所有债权提供全额担

保，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相应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债

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以及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的有关费用。保

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 

2、广发银行南宁分行《授信合同》主要内容：鸿生源股份因资金周转需要，

向广发银行南宁分行申请授信额度为人民币1,000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授信，授

信期限为一年。 

广发银行南宁分行《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公司及鸿生源科技以连带责任

保证方式，均为鸿生源股份在最高本金限额内发生所有债权提供全额担保，担保

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

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 

 

五、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在签署上述担保协议时，将同时与反担保人签署反担保协议。反担保协

议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反担保人以连带保证担保的方式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2、若鸿生源股份未能及时向债权人清偿利息及其他有关费用等，在公司代

鸿生源股份向债权人清偿利息及其他有关费用等款项后10个工作日内，反担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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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无条件向公司清偿该等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

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等，不得有任何异议，该等款项视为反担保人对公司的欠款。

如公司向债权人清偿为分期进行的，则反担保人应在每期款项支付后的10个工作

日内向担保人支付当期清偿款项。 

 

六、董事会意见  

鸿生源股份为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为其银行授信提供全额担保，是为了满

足其正常运营的需要，解决其因扩大业务规模形成的经营资金需求。本次申请的

银行贷款将用于满足其在建工程项目及承揽工程项目建设等日常营运资金需求，

支持其业务发展，有利于公司未来取得较好的投资收益，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的

利益。同时鸿生源科技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

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符合《公司法》、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

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有利于参股公司顺利推进在建工程项目及承揽工程项目建设，

尽快体现项目的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鸿生源科技为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因此公司本次为参股公司担保给公司带来的风险较小，预

计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公司董事长孙忠义先生

及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欧顺明先生担任鸿生源股份的董事，是上市公

司为了在鸿生源股份董事会发挥重大影响的正常安排，不存在因关联方关系而损

害公司利益的情形。我们认为，本次关联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

利益，关联董事履行回避了表决程序。我们同意本次关联担保事项，并同意将该

项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截至信息披露日累计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次担保前，公司对外担保的总额度为111,000万元（为全资子公司提

供担保88,000万元，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23,000万元），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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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66.51万元。连同本次董事会审议的担保事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

担保的总额度为116,200万元（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88,000万元，为参股公司

提供担保27,000万元，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1,200万元），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2017年12月31日）的32.45%,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2017年12月31日）的52.79%。除前述为全资子公司、参股公司、控股

公司提供的担保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为股东、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

附属企业及其他关联方、其他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无逾期担保事项。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